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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填寫注意事項 

審查項目 注  意  事  項 

資 格 所屬單位有其升等細項規定，請與各系（院）再行確定 

學 歷 
※填寫大專以上學歷(由最高學歷依序填寫) 
※國外學歷，請填寫中譯名稱及原文並列 

經 歷 
※本校經歷一定要填寫，例：申請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升等生效則填至

104 年 7 月 

歷次送審各級教
師資格代表著作 

※填寫歷次以專門著作(含碩博論文)送審（包含通過及未通過）之代表
作名稱。如為外文撰寫請加填中文名稱。 

學 位 論 文 ※若為外文撰寫應加註中文，若無學位論文者應填「無」 

送 審 代 表 著 作 

升等準備注意事項  
※需符合前一等級之後且五年內之出版品 
※送審代表著作如以二種以上著作送審者，應自行擇定代表著作及參考
著作。其屬一系列之相關研究者，得合併為代表作，但應檢附系列代
表著作之明細與說明（研究脈絡），裝訂於代表著作之最前頁，且各
級教評會應審議其合理性。 

※代表著作或參考著作如為技術性報告，須附書面報告(內容包括：創
作理念、學理基礎、主題內容、方法技巧及主要貢獻。 

※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，且係升等生效日前五年內在國內外知名學術
性刊物發表(含具正式審查程序，並得公開及利用之電子期刊)，或該
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，或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
表且集結成冊公開發行（含以光碟發行），或經出版公開發行之學術
性著作（含經典文哲譯注） 
國內外具有正式程序審查發表之研討會論文，於會後集結成冊且出版
發行(含以光碟發行者)，並須檢附出版頁影本(含發行人、出版者、發
行日期…等)。 

※在校服務期間需為本校名義發表，如為外文撰寫應加填中文名稱 
※依教育部 103 年 1 月 9 日臺教高(五)字第 1020184947 號函知，有關教師升

等著作期刊論文線上刊登與紙本刊登日期不同之疑義，如屬含具正式審查
程序，並得公開及利用之電子期刊，則以線上刊登日期認定  

※依規定：持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送審者，其代表著作應自該刊
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一年內發表，並自發表之日起二個月內，將該
專門著作送交學校查核並存檔；其因不可歸責於送審人之事由，而未
能於一年內發表者，應檢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
之證明，向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申請展延，並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
之日起三年內為限。 

※作經審定後不得作為下次送審著作。 

參 考 著 作 

※需符合前一等級之後且七年內之出版品 
※在校服務期間需為本校名義發表，如為外文撰寫應加填中文名稱 
※依教育部 103 年 1 月 9 日臺教高(五)字第 1020184947 號函知，有關教師升

等著作期刊論文線上刊登與紙本刊登日期不同之疑義，如屬含具正式審查
程序，並得公開及利用之電子期刊，則以線上刊登日期認定 

※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，且係升等生效日前五年內在國內外知名學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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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刊物發表(含具正式審查程序，並得公開及利用之電子期刊)，或該
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，或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
表且集結成冊公開發行（含以光碟發行），或經出版公開發行之學術
性著作（含經典文哲譯注） 
國內外具有正式程序審查發表之研討會論文，於會後集結成冊且出版
發行(含以光碟發行者)，並須檢附出版頁影本(含發行人、出版者、發
行日期…等)。 

※需注意各欄位均填寫完備 

參 考 資 料 

※教師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至下次申請升等期間，代表著作與參考
著作外，所有個人在專業或學術上之成果（如委託研究計畫、專業調
查報告、教材研製等、編著、未附具出版頁之研討會論文、譯著、其
他未符專門著作規定者，得一併以列舉摘要方式呈現，作為送審之參
考資料。 

建 議 

※代表著作與參考著作分開裝訂，且於封面空白處註記送審教師姓名
（現職職稱）、「代表著作」或「參考著作」、擬送審教師等級等。

※代表著作(如有合著證明及中文摘要請一併裝訂) 
※參考著作（專書除外）須依履歷表登載次序裝訂，且請於最前面檢附

本次送審之所有參考著作明細。 

※因本校升等辦法修法後自 104 學年度第 1學期升等案起，人事室未具初核權責，僅得就教師年

資查核是否可提出升等，各單位應就下列注意事項審核教師履歷表後再送人事室登錄，以免影

響教師權益。 

※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送人事室確認年資並登錄前，請申請教師需另檢附「教師以專門著

作(藝術作品、技術報告或體育成就證明)送審資格檢覈表」，由送審單位確認履歷表資料

無誤後，填具初級教評會開會時間並核章再送人事室登錄，謝謝～  

※人事室   業務承辦人員：李心儀  分機：2242 


